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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11N45816810420247202

采购单位（ 甲方）：和田地区人民医院
供货商（乙方）：和田亚蓝商贸有限公司

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
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在线询价项目的成交结果，
双方 签署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采购标的

清单

序
号

商品名称 参数要求 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

1 办公桌 1.2米电脑桌（长1200*宽
600*高 750mm）

14个 620 8680

2 双柱双面钢
制书架

高2000*长1000*宽500mm
，立柱厚 度1.1mm，格板
厚度0.6mm，挂板 厚度

1.0mm。

3个 850 2550

3 沙发

沙发床。长1.9米*宽1.2
米，布艺 可折叠，打开
是床，折叠起来是 沙发

。带靠枕2个

1个 1150 1150

4 茶几 1200*600*450mm双层，木
质，颜 色与沙发床配套

1个 450 450

合计 12830

注：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，包括但
不 限于商品购置费、包装费、运输费、装卸费、。

二、

1 、 甲方按以下方式支付乙方合同价款。

双方合同签订完成，全部货物安装完毕验收合格，供货商开具全额发票，采

购人付款 90%，一年后无质量问题采购人支付剩余 10%。总额人民币 :12830
元 ;大写 :壹万贰仟捌佰叁拾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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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甲方付款前，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票， 甲方未收到
发 票的，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直至乙方提供合格发票，并不承担延迟付
款责 任。

1、质保期：三年。如质保期内出现故障，供应商必须在1个小时内响应，2小
时内到达现场免费维修完毕。

2、乙方应保证所供货物是全新且未使用过的，并完全符合政府采购规定的

质量性能规格型号和价格、服务要求。

3 、货物质量应符合生产厂家的出厂标准和现行国家、行业各项标准，出厂
标准与国家/行业标准要求不一致时，以要求较高者为准。

1 、本合同范围的货物，应由乙方直接供应，不得转让他人供应，否则 甲
方有权解除合同，没收履约保证金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。

1 、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国家标准中关于包装、储运指示标志的 规
定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包装。该包装应适于远程运输和反复 装卸，并具
有防潮、防震、防锈、防霉等作用，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地运抵甲方指定地
点。 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锈蚀、损坏和损 失均由乙方承担。
2 、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使用货物的有关技术资料，包括相应的每套设备 和
仪器的中文技术文件，例如：商品目录、图纸、使用说明、质量检验证
明、操作手册，维护手册或服务指南等。该类文件应包装好随货发运。

1 、交货期：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

2 、交货方式：送货上门
3 、收货信息：
(1)收货人：冯皓手机号码：18690331910；
(2)收货地址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田市纳尔巴格街道新疆和田市文
化路103号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总院
4、交货前，乙方应对货物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，并列 出
清单，作为甲方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，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
甲方。

1 、在合同有效期内，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，则合 同
履行期可延长，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。

1 、本合同的订立、解释、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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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、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， 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；协商不成的，任

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1 、本合同经甲、乙双方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，合同一式两份， 甲、乙双方

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 、本次采购过程中形成的在线询价文件、响应文件、补充协议、附件 等

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各项文件之间约定不一致的，以签署时间在后

者的为准。

3 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遵照《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民法典》有关条文执行。

4 、本合同的核心内容必须与成交结果一致。 同时，未经同级财政部门 批

准，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方式签订合同以外的补充协议，擅 自修改合同

条款，否则将追究其相关责任。

5 、本合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备案、公告。

6、在本合同文尾签章处注明地址及联系人方式可作为送达催收函，对账 单

，法院送达诉讼文书，本协议所述其他来往文书的地址。因载明有误或 未，

即使告知变更的地址，导致相关文书及诉讼文书未能实现接收的，邮 递送达

的，相关文书及诉讼退回之日即视为送达之日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政府采购

在线询价合同》之签章页）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乙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 （签字）：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 （签字）：

地址： 地址：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市迎宾路45
号

电话： 电话：18690349899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
田地区分行

账号： 账号：107695114508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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